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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授水字第10820200680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如文

所報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環境建設-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

改善計畫」108年度應急工程工作計畫，同意辦理，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評定同意辦理之108年度應急工程，請貴署積極管控預算支用情形

覈實辦理，督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俟預算通過後，再行辦理發

包(決標)作業，並依政府採購法第64條規定辦理。亦請督促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完成相關配合款編列及納入預算等作業，另各

工作項目及單價請核實編列。

請貴署督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應急工程時，需考量現地狀

況，儘量以生態友善方式辦理。亦請督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

後續工程提報時，先評估西部沿海低漥或地層下陷地區設置工程的

需要性與功能性及工程投資經費與受益面積關係後再提出辦理需求

。

檢送評定同意辦理之工作計畫及工程明細表各1份。

 

 

經濟部水利署

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

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

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

線

訂

裝



 

 
部長　沈 榮 津


